附件2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拟修改《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的情况说明

一、修改背景及过程

《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于2012年11月1日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2017年12月1日第一次修正，2018年9月7日第二次修正，主要对资源化利用方案的编制与审核、再生产品生产及推广等相关管理活动进行规范，推进我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行《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部分条款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与最新管理现状修改。

二、主要内容

本次共修改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共十条，删去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至第二十九条共六条，增设第二十四条，本条例修改后不再设章，删去各章名，并对相关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修改后具体内容如下：
（一）《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建筑废弃物，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市政道路、管网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等废弃物。

本条例所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指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

（二）《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

各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环境卫生、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管理工作。

（三）《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对市、区（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的或者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向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办理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

（四）《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九条

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在收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进行核实，发现存在问题的，书面告知报送方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整改。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有关备案信息告知市、县级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处置建筑废弃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建筑废弃物。

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确定不宜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废弃物，按照有关规定向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处置核准。

（五）《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十三条修改为第十一条

企业从事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经营，应当向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备案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发展改革部门立项批复、核准、备案文件；

（二）土地使用证明；

（三）厂区规划图；

（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五）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六）人员及设备情况资料。

（六）《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二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对企业备案内容进行核实，发现存在问题的，书面告知企业进行整改。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备案名录，并实行动态管理。

（七）《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十六条修改为第十四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不得将根据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接收的建筑废弃物直接转让或者随意倾倒，不得以其他原料假冒建筑废弃物生产再生产品。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对无法利用的弃土、弃料等，应当按照规定到市、县级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废弃物处置核准。

（八）《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十七条修改为第十五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使用建筑废弃物生产的再生产品，应当依法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出厂时应当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九）《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第十八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平台，每年预测并公布建筑废弃物产生量和种类，公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的名称、地址、消纳建筑废弃物的种类和所生产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品种、数量。

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活动情况，并向社会公布。建设单位、拆除单位、施工单位和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报送相关统计数据。

（十）《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第二十一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能够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的，应当采购和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建设单位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在设计招标时应当将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相关要求列入设计招标文件，并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十一）增加《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